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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鳳科技大學學務處體育運動組 111學年度第 2學期 7月份組務會議紀錄 

會議名稱：111學年度第 2學期 7月份組務會議 

時    時：112年 7月 03日(星期一) 上午 9：00 

地    點：旭光中心 U105教室 

主    席：卓世鏞組長 

出    席：趙國斌主任、蔡守浦老師、張瑞興老師、吳憲訓老師、肖咏梅老師、 

          石昌益老師、周靈山老師、錢慶安老師、羅松永教練、洪珮育助理。 

請    假：黃鉑翔老師  

列    席：  

記    錄：許文馨助理  

壹、 宣讀上次會議紀錄：（會議紀錄內容確認無誤）。 

貳、 主席致詞：無 

參、 報告事項： 

報告案一：體育運動組 

案  由：許文馨 7月份已執行事項及 8月工作計畫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7月工作計畫： 

1. 協助辦理 7月 9日國泰趣味競賽。 

2.協助辦理 7月 7日-8日 2023年嘉義縣民雄鄉第一屆「鳳梨盃」全國軟式棒球錦標賽。 

3.協助辦理 7月 14日-17日 112年訓練中心足球全區對抗賽。 

4.協助辦理 7月 29日-8月 8日體育署盃足球賽。 

5.場地維護事宜。 

6.工讀生事宜。 

7.協助各項活動場館借用及車輛申請相關作業。 

8.各機關來文簽辦。 

 

二、8月工作計畫： 

1.協助辦理 7月 29日-8月 8日體育署盃足球賽。 

2.協助辦理 8月 3日-17日 2023亞足聯 A級教練講習。 

3.協助辦理 8月 22日-25日國家隊足球集訓。 

4.場地維護事宜。 

5.工讀生事宜。 

6.協助各項活動場館借用及車輛申請相關作業。 

7.各機關來文簽辦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報告案二 

案  由：羅松永 7月份已執行事項及 8月工作計畫。 

說  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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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8月份已執行事項： 

    1.本校棒球隊訓練事宜。 

    2.協助體育組相關事宜。 

    3.管理棒球隊住宿事宜。 

    4.高中棒球隊招生事宜。 

二、8月工作計畫： 

    1.本校棒球隊訓練事宜。 

    2.協助體育組相關事宜。 

    3.管理棒球隊住宿事宜。 

    4.高中棒球隊招生事宜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報告案三 

案  由：洪珮育 7月份已執行事項及 8月工作計畫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7月份已執行事項： 

    1.協助承辦各單位來函。 

    2.協助球場維護事宜。 

二、8月工作計畫： 

    1.協助承辦各單位來函。 

    2.協助球場維護事宜。 

決  定：洽悉。 

報告案四 

案    由：體育運動組 8月預定承辦活動，提請報告。 

說  明： 

本組 7月承辦活動： 

1.協助辦理 7月 29日-8月 8日體育署盃足球賽。 

2.協助辦理 8月 3日-17日 2023亞足聯 A級教練講習。 

3.協助辦理 8月 22日-25日國家隊足球集訓。 

 決    定：洽悉。 

報告案五 

案    由：體育運動組 111學年度承接校外活動收益，提請報告。 

說  明：運動場館承接校外活動收益如下表所列： 

序號 租借日期 活動名稱 租借單位(人) 租借場地別 金額 

111學年度第 2學期 

1 112/02/07-09 
112年嘉義縣第三屆阿里山暨和興盃

全國國小硬式棒球邀請賽 
和興國小 棒壘球場 4,800 

2 112/02/14-27 111學年度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五人制足球協會 旭光堂 168,000 

3 
112/02/26-28、

03/06-08 
AFC A 教練講習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十一人制足球場 15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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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112/03/01-03、

03/30-04/01 
111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十一人制足球場 15,000 

5 112/03/10-12 婦幼展 博思達國際有限公司 旭光堂 84,000 

6 112/04/01-08 111學年度中等學校五人制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五人制足球協會 旭光堂 90,000 

7 112/04/09 112年嘉義縣外籍移工足球聯誼賽 中林國小 

十一人制足球

場、五人制足球

場 

4,000 

8 112/04/17 協同中學桌球社課 協同中學 桌球教室 3,600 

9 112/04/20-23 
112年潛力計畫男子五人制足球培訓

隊 
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旭光堂 36,000 

10 112/04/25 
吳鳳 2023校園職感薪生活徵才就業

博覽會 
研發處 旭光堂 7,000 

11 1120/5/11-14 
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潛力計畫男子五

人制足球培訓隊 
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旭光堂 16,500 

12 
112/05/13-14、 

05/20-21、05/27-28 
2023臺灣五人制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旭光堂 72,000 

13 112/06/03 中正大學辦理之新南向 5人制足球賽 國立中正大學運動競技學系 五人制足球場 3,600 

14 112/06/10-13 
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潛力計畫男子五

人制足球培訓隊 
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五人制足球場、

旭光堂 
31,500 

15 
112/06/17-18、

06/24-25 
2023臺灣五人制足球聯賽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旭光堂 48,000 

16 112/06/18 
鄉鎮市運動嘉年華活動夏季軟式棒球

嘉年華 
嘉義縣民雄鄉體育會 

五人制足球場、

棒壘球場 
8,200 

17 112/06/22-25、26-30 
教育部體育署 112年潛力計畫男子五

人制足球培訓隊 
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旭光堂 70,000 

18 112/07/07-08 
2023年嘉義縣民雄鄉第一屆「鳳梨

盃」全國軟式棒球錦標賽 
嘉義縣民雄鄉體育會 

五人制足球場、

棒壘球場 
16,400 

19 112/07/09 2023年國泰員工趣味運動會 國泰人壽職工福利委員會 旭光堂 56,000 

20 112/07/14-16 112年訓練中心計畫之全區對抗賽 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十一人制足球

場、五人制足球

場 

12,000 

總計 761,600 

決    定：洽悉。 

肆、 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

案    由：本組針對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要點法規修正案，提請報告。 

說  明： 

1.完善運動場所設施管理相關注意事項，增列人工草皮管理內容，進行法規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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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修正後法規詳如附件一。 

決  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伍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陸、 散會：9時 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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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

條次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

八 

使用人工草皮足球場地須著專

業服裝及球鞋，並嚴禁寵物、

自行車、煙火、爆竹、飲食及

堆放雜物。 

無 新增條文 

九 不變 

本場館之各項器材設備，使用

單位應依正常程序使用並善加

維護，若有損毀建物、器材設

備或傷害他人之情事者，使用

單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序號遞增 

十 不變 

本要點經體育指導委員會議通

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

正時亦同。 

序號遞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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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要點(修正草案) 

90年 10月 24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訂定 

96年.05月 09日體育指導委員會議修正 

99 年 07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正；99 年 08 月 01 日正式實施 

109 年 09 月 10 日體育指導委員會修正 

一、吳鳳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有效管理所屬運動場館(以下簡稱本場館)設施，提昇服務品

質，特訂定「吳鳳科技大學運動場館設施管理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運動場館包括室內場地、室外場地及其附屬相關設備。 

三、本場館在不影響體育正課教學使用之原則下，得提供校內外單位借用舉辦活動，借用對象以單

位或團體申請為限，不受理個人之申請。 

四、本場館以本校體育正課教學為主，非體育正課教學時段，開放借用優先順序如下： 

（一）本校重大慶典活動。 

（二）體育運動組舉辦之校內或校際運動競賽。 

（三）本校運動代表隊訓練。 

（四）本校運動社團例行活動。 

（五）學校核可之其他各項活動。 

五、校內外借用本場館舉辦正式活動，須經本校體育運動組核可，並依本場館施行細則及相關規定

辦理，本場館施行細則另訂之。 

六、本場館之管理由體育運動組協同總務處辦理之。 

（一）體育運動組負責本場館使用時間調配與管制。 

（二）總務處負責本場館附屬設備之修繕維護。 

（三）出納組負責及受理校內、外單位申請借用收費事宜。 

七、借用終止 

（一）本校因公務需要，得隨時停止借用，借用單位不得異議。 

（二）借用單位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本校得隨時停止其使用，並依規定報請處理。 

1.違反活動宗旨或不良風俗者。 

2.因安全顧慮或經本校認定其活動有損壞本場館設施者。 

3.其他違反本辦法及施行細則之情事者。 

八、使用人工草皮足球場地須著專業服裝及球鞋，並嚴禁寵物、自行車、煙火、爆竹、飲食及堆放

雜物。 

九、本場館之各項器材設備，使用單位應依正常程序使用並善加維護，若有損毀建物、器材設備或

傷害他人之情事者，使用單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 

十、本要點經體育指導委員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；修正時亦同。 


